附件2.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兹证明            ，性别          ，身份证号                            ，该人员于        年        月        日入职本单位/公司                      （全称），于        年        月        日离职，在职期间工作岗位为                  ，以上工作岗位累计在职时间为        年        月。
以上所填工作经历信息属实，内容真实，合法、有效。特此证明。
此证明仅用于以上人员用于2026年太湖县部分县属国有企业面向县内机关行政事业单位编外人员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资格材料审核。
注：工作年限计算时间截止2026年6月3日，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

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日期：
— 1 —


